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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OF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6 

MADE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Chapter 131) 

 

 

I. Amendment to Matters shown on the Plan 

 Item A – Rezoning of a site at the junction of Wong Chuk Yeung Street and 

Kwei Tei San Chuen Road from “Green Belt” (“GB”) to 

“Residential (Group A) 8” (“R(A)8”)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B – Rezoning of a site to the northeast of Shan Mei Street from 

“Industrial” (“I”) to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G/IC”)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C1 – Rezoning of a site at the north of On Sum Street from “G/IC” to 

“Commercial (1)” (“C(1)”)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C2 – Rezoning of a site at the south of On Sum Street from “Open Space” 

(“O”) to “C(1)”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D – Rezoning of a site at the junction of Yuen Hong Street and Yuen 

Shun Circuit from “G/IC” to “C(1)”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E – Rezoning of a site on Sha Tin Wai Road from “O” to “Residential 

(Group A) 9” (“R(A)9”)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F – Rezoning of a site on Chap Wai Kon Street from “G/IC” to 

“Residential (Group A) 10” (“R(A)10”)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G – Rezoning of a site on Yuen Hong Street from “Industrial (1)” 

(“I(1)”) to “Commercial (2)” (“C(2)”)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H1 – Rezoning of a site on Tung Lo Wan Hill Road from “GB” and 

“G/IC” to “Residential (Group B) 3” (“R(B)3”) with stip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tem H2 – Rezoning of a strip of land at the northern end of Tung Lo Wan Hill 

Road from “GB” to “G/IC”. 

 Item J – Rezoning of a site to the north of Mei Tin Road, Tai Wai from 

“R(B)” and “GB” to “Other Specified Uses” annotated “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Columbarium” (“OU(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Columbarium)”). 

 Item K – Rezoning of a site to the south of Chek Nai Ping on Tai Po Road 

(Ma Liu Shui) from “GB” to “Other Specified Uses” annotated 

“Columbarium (2)” (“OU (Columbariu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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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mendments to the Notes of the Plan 

 

 

(a) Revision to the Remarks for “C” zone to incorporate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for 

“C(1)” and “C(2)” sub-zones. 

(b) Revision to the Remarks for “R(A)” zone to incorporate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for 

“R(A)9” and “R(A)10” sub-zones. 

(c) Revision to “R(A)” zone to include ‘Public Vehicle Park (in “R(A)10” sub-zone only)’ 

under Column 1. 

(d) Incorporation of a new set of Notes for the “OU(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Columbarium)” zone. 

(e) Revision to the Remarks for “OU(Columbarium)” zone to incorporate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for “OU(Columbarium)2” sub-zone. 

 

 

 

 Town Planning Board 

17 November 2023 

 



《沙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T/37》 

Draft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7 

 

 

申述人名單  

Index of Representations 

 

申述編號  

Representation No.  

提交編號  

Submission No.  

申述人名稱  

Name of Representer 

TPB/R/S/ST/37-R1 TPB/R/S/ST/37-S1 Chow Hiu Laam Felix 

TPB/R/S/ST/37-R2 TPB/R/S/ST/37-S45 Mary Mulvihill 

TPB/R/S/ST/37-R3 TPB/R/S/ST/37-S2 嚴淑芬 

TPB/R/S/ST/37-R4 TPB/R/S/ST/37-S3 丘計 

TPB/R/S/ST/37-R5 TPB/R/S/ST/37-S4 陳展垣 

TPB/R/S/ST/37-R6 TPB/R/S/ST/37-S5 丘伍妹 

TPB/R/S/ST/37-R7 TPB/R/S/ST/37-S6 丘亞波 

TPB/R/S/ST/37-R8 
TPB/R/S/ST/37-S7 

丘東來 
TPB/R/S/ST/37-S28 

TPB/R/S/ST/37-R9 TPB/R/S/ST/37-S8 陳振權 

TPB/R/S/ST/37-R10 TPB/R/S/ST/37-S9 Chan Cham Sum 

TPB/R/S/ST/37-R11 TPB/R/S/ST/37-S10 邱漢光 

TPB/R/S/ST/37-R12 TPB/R/S/ST/37-S11 Roy Sing Yin  

TPB/R/S/ST/37-R13 TPB/R/S/ST/37-S12 丘日紅 

TPB/R/S/ST/37-R14 TPB/R/S/ST/37-S13 Wong Man Wai 

TPB/R/S/ST/37-R15 TPB/R/S/ST/37-S14 Wong Chi Hung 

TPB/R/S/ST/37-R16 TPB/R/S/ST/37-S15 Cheung Mei Yuen Jessica 

TPB/R/S/ST/37-R17 TPB/R/S/ST/37-S16 Yu Yuet Ngor 

TPB/R/S/ST/37-R18 TPB/R/S/ST/37-S17 邱庚有 

TPB/R/S/ST/37-R19 TPB/R/S/ST/37-S18 江麗珍 

TPB/R/S/ST/37-R20 TPB/R/S/ST/37-S19 丘樹房 

TPB/R/S/ST/37-R21 TPB/R/S/ST/37-S20 邱永康 

TPB/R/S/ST/37-R22 TPB/R/S/ST/37-S21 邱李彩珠 

TPB/R/S/ST/37-R23 TPB/R/S/ST/37-S22 黃女 

TPB/R/S/ST/37-R24 TPB/R/S/ST/37-S23 邱福強 

TPB/R/S/ST/37-R25 TPB/R/S/ST/37-S24 Ng Wai Sing 

TPB/R/S/ST/37-R26 TPB/R/S/ST/37-S25 李美玲 

TPB/R/S/ST/37-R27 TPB/R/S/ST/37-S26 丘東梅 

TPB/R/S/ST/37-R28 TPB/R/S/ST/37-S27 邱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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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  

Representation No.  

提交編號  

Submission No.  

申述人名稱  

Name of Representer 

TPB/R/S/ST/37-R29 TPB/R/S/ST/37-S29 丘錦培 

TPB/R/S/ST/37-R30 TPB/R/S/ST/37-S30 梁丙嬌 

TPB/R/S/ST/37-R31 TPB/R/S/ST/37-S31 蔡惠群 

TPB/R/S/ST/37-R32 TPB/R/S/ST/37-S32 溫英娣 

TPB/R/S/ST/37-R33 TPB/R/S/ST/37-S33 丘曉珮 

TPB/R/S/ST/37-R34 TPB/R/S/ST/37-S34 陳德貞 

TPB/R/S/ST/37-R35 TPB/R/S/ST/37-S35 丘亞田 

TPB/R/S/ST/37-R36 TPB/R/S/ST/37-S36 丘柏林 

TPB/R/S/ST/37-R37 TPB/R/S/ST/37-S37 丘志林 

TPB/R/S/ST/37-R38 TPB/R/S/ST/37-S38 丘衛權 

TPB/R/S/ST/37-R39 TPB/R/S/ST/37-S39 丘嘉兒 

TPB/R/S/ST/37-R40 TPB/R/S/ST/37-S41 廖慈愛 

TPB/R/S/ST/37-R41 TPB/R/S/ST/37-S42 Swire Coca-Cola HK 

TPB/R/S/ST/37-R42 TPB/R/S/ST/37-S43 Wu Wan Yin Winnie 

TPB/R/S/ST/37-R43 TPB/R/S/ST/37-S44 MTR Corporation Ltd 

 

 

公眾可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網頁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ST_37.html> 查閱就《沙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T/37》提出的申述。 

 

Represent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Draft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7 ar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at the Planning Enquiry Counters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nd on the Town 

Planning Board’s website at < https://www.tpb.gov.hk/en/plan_making/S_ST_37.html>.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ST_37.html
https://www.tpb.gov.hk/en/plan_making/S_ST_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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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application. 

 

42. Members had no question on the application. 

 

Deliberation Session 

 

43.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on the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as submitted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he permission should 

be valid until 27.10.2027, and after the said date, the permission should cease to have effect 

unless before the said date, the development permitted was commenced or the permission 

was renewed.  The permission wa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condition stated in the Paper.  

The Committee also agreed to advise the applicant to note the advisory clauses as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of the Paper. 

 

[The Chairman thanked PlanD’s representatives for attending the meeting.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istrict 

 

 

Agenda Item 9 

 

[Open Meeting]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6 

(RNTPC Paper No. 8/23) 

 

44. The Secretary reporte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 A mainly involved a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to be developed by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KHA) 

in Sha Tin, of which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D) was the executive arm, and supported by 

an Engineering Feasibilit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EDD).  Technical assessments for proposed amendment Items C1, C2, D, E 

and F were conducted by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 (AECOM).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 G was to reflect a completed hotel development in 2019 under a subsi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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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SHK).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s H1 and H2 

were to take forward the decision of an agreed section 12A application (No. Y/ST/58), and 

AECOM was one of the consultants of the applicant.  The following Members had declared 

interests on the item: 

 

Mr Paul Y.K. Au 

(as Chief Engineer (Works),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Subsidised Housing Committee of 

HKHA; 

 

Dr C.H. Hau 

 

- being a member of the Urban Forestry 

and Diversity Focus Group of CEDD on 

the study related to the Kau Yi Chau 

Artificial Islands; being an honorary 

professional adviser of CEDD on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enhance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rritories North; 

conducting contract research projects 

with CEDD ; and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AECOM; 

 

Professor John C.Y. Ng - owning a property in Sha Tin; 

 

Ms Carrie K. Y. Leung - owning a property in Sha Tin; 

 

Mr Vincent K.Y. Ho 

 

- co-owning with spouse a property in 

Sha Tin and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HK and AECOM; 

 

Dr Conrad T.C. Wong 

 

-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HKHA, SHK and AECOM;  

 

Mr K.L. Wong 

 

- being a member and an ex-employee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which 

currently had discussion with HD on 

housing development issues; and 

 

Miss Winnie W.M. Ng 

 

- being a Director of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1933) Limited (K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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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ng Win Company Limited (Long 

Win) and SHK was of the shareholders 

of KMB and Long Win. 

 

45. The Committee noted that Dr C.H. Hau, Dr Conrad T.C. Wong, Messrs Vincent 

K.Y. Ho and Paul Y.K. Au had tendered apologies for being un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dopted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as the 

proposed amendment for the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was the subject of amendment to 

th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propos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in relation to HKHA and HD on the item only needed to be recorded and 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As the properties owned by Professor John C.Y. Ng and Ms 

Carrie K.Y. Leung had no direct view of the amendment sites, and Miss Winnie W.M. Ng 

had no involvement in the amendment items,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46.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ultants were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PlanD 

Ms Margaret H.Y. Chan - District Planning Offic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PO/STN) 

 

Ms Hannah H.N. Yick - Senior Town Plann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STP/STN) 

 

Ms Cherry Ho - Town Pann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TP/STN) 

 

Ms Elizabeth Ng  - TP/STN 

 

CEDD 

Mr Lee Kwai Wing - Chief Engineer/Special Dutie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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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m Chun Tak -  Senior Engineer/4, Special Duties 

(Works) 

 

Mr Wong Kwok Chuen - Senior Engineer/6 

 

Ms Yolanda Kwok - Engineer/1 

 

HD 

Ms Yu Pui Sze, Canetti - Senior Planning Officer/6 

 

Mr Andy Wong  - Senior Architect/5 

 

Mr Howard Tang  - Planning Officer/8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Ms Leung Mei Yin, Ida - Senior Property Manager (Project)1 

 

Consultants 

Ms Cleo Yip - WSP (Asia) Limited (WSP) 

 

Mr Hayes Lam - WSP 

 

Mr Vincent So - WSP 

 

Mr Howard Chan - Ecosystems Limited  

 

Mr Jacky Yeung  - Aurecon Hong Kong Limited  

 

47. With the aid of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Ms Hannah H.N. Yick, STP/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provisio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open space 

in the area, consultation conducted and departmental com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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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mendment Item A – to rezone the site to the west of ex-Fo Tan Cottage 

Area from “Green Belt” (“GB”) to “Residential (Group A) 8” (“R(A)8”) 

with a maximum plot ratio (PR) of 6.7 and a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BH) 

of 240mPD for a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b) Amendment Item B – to rezone the site at Shan Mei Street to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G/IC”) zone with a maximum BH of 140mPD 

for a joint-user complex; 

 

(c) Amendment Items C1, C2 and D – to rezone the sites in Shek Mun and Siu 

Lek Yuen to “Commercial (1)” (“C(1)”) zone with a maximum PR of 9.5 

and BHs of 120mPD/130mPD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d) Amendment Items E and F – to rezone the Item E site to “R(A)9” and the 

Item F site to “R(A)10” both in Siu Lek Yuen, with a maximum PR of 5 

and 6, and a maximum BH of 110mPD and 120mPD respectively;  

 

(e) Amendment Item G – to rezone the site to “C(2)” with gross floor area 

(GFA) and BH restrictions to reflect a completed hotel development; 

 

(f) Amendment Items H1 and H2 – to rezone the Item H1 site to “Residential 

(Group B)” with a maximum PR of 2.5 and a maximum BH of 140mPD to 

take forward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an agreed s.12A application 

(No. Y/ST/58) and to rezone a remnant narrow strip of land under the Item 

H2 site to “G/IC”; and  

 

(g) Amendment Items J and K – to rezone the Item J site to “Other Specified 

Uses” (“OU”) annotated “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Columbarium” and the 

Item K site to “OU” annotated “Columbarium (2)” with GFA, BH and 

number of niches restrictions to take forward the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ree agreed s.12A applications (No. Y/ST/48, 49 and 53).  

 

48. As the presentation by PlanD’s representative was completed, the Chairman 

invited questions from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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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Member asked about the land status of sites in Siu Lek Yuen under amendment 

Items D, E, and F, and whether the 2020 Area Assessments of Industrial Land in the Territory 

(2020 AA) was completed.  Ms Margaret H.Y. Chan, DPO/STN, said that the sites of Items 

D, E and F only involved government land.  While the 2020 AA was completed, the study to 

take forward its recommendation on possible rezoning of the “Industrial (1)” zones in Siu 

Lek Yuen to “Residential (Group E)” zones was still underway.  

 

50. The Chairman sai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mainly to take forward a 

public housing site identified under the “GB” review, a joint-user complex under the “single 

site, multiple use” initiative, the findings of 2020 AA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four 

agreed s.12A applications.  Members agreed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51.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 agree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ST/36 as shown on the draft Sha Tin OZP No. S/ST/36A 

at Attachment II of the Paper (to be renumbered as S/ST/37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III we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and 

 

(b) adopt the revised Explanatory Statement (ES) at Attachment IV of the 

Paper for the draft Sha Tin OZP No. S/ST/36A (to be renumbered as 

S/ST/37)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the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n the OZP; and agree that the revised 

ES was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for public inspection together with the OZP. 

 

52. Members note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oard would 

undertake detailed check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draft OZP including the Notes and ES, if 

appropriate, before their publication under the Ordinance.  Any major revisions would be 

submitted for the Board’s consideration. 

 

[The Chairman thanked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ultants for attending the 

meeting.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 四 ) 

  負 責 人  

選舉委員 會副主席  

 

  

5 .  主 席 表 示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發 衞 會 副 主 席

的 提 名 表 格。由 於 沒 有 候 選 人 參 選，主 席 宣 布 發 衞 會 副 主 席 職

位 繼 續 懸 空 。  

 

  

通過會議 記錄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會 議 記 錄  

(會 議 記 錄 D H E H  5 / 2 0 2 3 )  

  

   

6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  

 

  

續議事項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文 件 D H E H  4 3 / 2 0 2 3 )  

 

  

7 .  委 員 一 致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  

 

  

討論事項  

 

擬 議 修 訂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 (修 訂 )  

(文 件 D H E H  4 4 / 2 0 2 3 ) (修 訂 )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西 面 地 盤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文 件 D H E H  4 5 / 2 0 2 3 )  

 

  

8 .  主 席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擬 議 修 訂〈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及《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西 面 地 盤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  

 

  

9 .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上 述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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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負 責 人  

1 0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沙 田 易 康 年 女 士 及 房 屋 署 高 級 建

築 師 ( 5 )黃 冠 樺 先 生 簡 介 兩 份 文 件 。  

 

  

1 1 .  冼 卓 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欲 了 解 有 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發 展 計 劃 )的 最 高 可

建 樓 層 數 量 ， 以 及 本 港 有 否 其 他 公 營 房 屋 設 有 避 火

層 ；  

 

( b )  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或 會 加 劇 有 關 位 置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

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 增 設 單 車 配 套 設 施 ； 以 及  

 

( c )  他 欲 了 解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

(圖 則 )中 的 修 訂 項 目 共 涉 及 多 少 休 憩 用 地 ， 以 及 區 內

供 市 民 使 用 的 休 憩 用 地 數 量 。  

 

  

1 2 .  主 席 播 放 一 段 影 片 ， 他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有 關 影 片 攝 於 早 前 暴 雨 期 間 火 炭 平 房 區 其 中

一 條 排 洪 河 道 附 近。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會 否 破 壞 有 關 位

置 的 環 境 ， 以 致 在 惡 劣 天 氣 時 威 脅 居 民 的 財 產 安 全 。

此 外，他 欲 了 解 發 展 計 劃 設 置 河 道 緩 衝 區 的 效 用，以

及 有 關 部 門 能 否 就 排 水 方 面 作 出 相 應 工 程 安 排。他 建

議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民 政 處 )研 究 透 過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修 繕 擬 發 展 範 圍 的 橋 樑 ， 改 善 有 關 位 置 的 河 道 情 況 ； 

 

( b )  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對 生 態 環 境 的 長 遠 影 響，並 欲 了 解 文

件 所 示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 11  個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

＂ 的 詳 情、發 展 計 劃 對 生 態 的 影 響，以 及 相 關 緩 解 措

施 的 效 用 ；  

 

( c )  他 欲 了 解 有 關 部 門 如 何 考 慮 擬 建 樓 宇 的 高 度。他 認 為

擬 建 樓 宇 高 度 可 參 照 鄰 近 駿 洋 邨 的 發 展 高 度，以 減 少

遮 擋 周 邊 景 觀 ；  

  



( 六 ) 

  負 責 人  

 

( d )  他 表 示 樂 景 街、火 炭 路、松 頭 下 路 、源 禾 路、沙 田 路

等 一 帶 於 繁 忙 時 間 的 車 流 量 甚 高，當 中 樂 景 街 的 擠 塞

問 題 持 續 多 年。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將 增 加 區 內 人 口，或

會 進 一 步 加 重 路 面 交 通 負 荷。他 請 有 關 部 門 備 悉 和 跟

進 相 關 情 況。此 外，他 表 示 圖 則 所 示 擬 增 設 的 巴 士 和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車 站 停 車 處 只 有 一 條 車 道，加 上 駿 洋 邨

現 時 未 有 深 宵 交 通 設 施，他 認 為 有 關 措 施 和 配 套 未 能

便 利 市 民 出 行。他 欲 了 解 有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 改 善 現 時

的 交 通 和 行 人 通 道 接 駁 配 套 ；  

 

( e )  他 欲 了 解 發 展 計 劃 的 徵 收 土 地 安 排、對 受 影 響 市 民 的

補 償 方 案 ， 以 及 推 展 時 間 表 ；  

 

( f )  他 欲 了 解 火 炭 山 尾 街 擬 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發 展 時 間

表 和 進 度 ； 以 及  

 

( g )  他 不 同 意 改 劃 有 關 綠 化 地 帶 作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 。 

 

1 3 .  鍾 禮 謙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欲 了 解 擬 建 樓 宇 將 作 出 租 還 是 出 售 之 用、發 展 計 劃

將 涉 及 多 少 個 寮 屋 住 戶，以 及 擬 發 展 範 圍 會 否 提 供 其

他 便 捷 的 交 通 或 路 面 設 施 來 接 駁 駿 洋 邨 的 零 售 設 施 ，

方 便 市 民 往 來 ；  

 

( b )  他 表 示 修 訂 項 目 C、 E 和 F 項 所 涉 土 地 現 時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出 租 ， 當 中 部 分 位 置 為 大 型 車 輛 提 供 停 泊 處 。

他 欲 了 解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所 附 設 的 公 眾 停 車 場 能 否 供

大 型 車 輛 使 用。如 否，他 欲 了 解 相 關 的 安 置 安 排；以

及  

 

( c )  他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修 訂 項 目 C 項 在 改 劃 土 地 用 途 後 的

發 展 詳 情 。  

  



( 七 ) 

  負 責 人  

 

1 4 .  許 立 燊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將 深 化 火 炭 泊 車 位 不 足 所 導 致 的 違

泊 問 題。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檢 視 現 時 實 際 情 況，彈 性 參

照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 準 則 》 )以 提 供 停 車 設

施 ； 以 及  

 

( b )  他 表 示 接 獲 插 桅 杆 村 居 民 的 意 見，指 他 們 早 前 受 極 端

天 氣 及 洪 水 影 響。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檢 視 能 否 從 規 劃 方

面 協 助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  

 

  

1 5 .  規 劃 署 沙 田、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陳 巧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相 關 部 門 經 檢 討 有 關 綠 化 地 帶 和 考 慮 技 術 評

估 結 果 後，已 物 色 了 一 幅 位 於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西 面、黃

竹 洋 街 與 桂 地 新 村 路 交 匯 處 的 用 地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 b )  她 表 示 駿 洋 邨 鄰 近 發 展 計 劃，其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6 5 米。經 考 慮 擬 議 發 展 位 置 的 地 盤 地

勢、發 展 局 限、周 邊 環 境 及 考 慮 “ 地 盡 其 用 ” 等 因 素

後 ， 限 制 其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4 0 米 ，

提 供 住 用 樓 層 (連 平 台 )約 5 0 層 ；  

 

( c )  她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與 北 面 一 條 半 天 然 河 道 之 間 會 保 留

約 1 0 米 的 緩 衝 區 ， 以 減 少 對 景 觀 、 生 態 和 排 水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  

 

( d )  她 表 示 相 關 部 門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收 回 附 近 1 4 個 政 府 土

地 牌 照 ， 而 有 關 發 展 計 劃 無 需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  

 

( e )  她 表 示 是 次 圖 則 的 修 訂 項 目 共 涉 及 約 一 公 頃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包 括 C 2 項 約 0 . 4 公 頃 和 E 項 約 0 . 6 公 頃

  



( 八 ) 

  負 責 人  

的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以 及 約 1 . 2 公 頃 “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包 括 C 1 項 約 0 . 8 公 頃、 D 項 約 0 . 1 公

頃 和 F 項 約 0 . 3 公 頃 的 “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政 府 循 “ 地 盡 其 用 ” 的 原 則 檢 討 有 關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 並 對 圖 則 提 出 相 關 修 訂 建 議 ；  

 

( f )  她 表 示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和 F 項 現 時 分 別 提 供 約 1 0 0  個

和 9 0 個 臨 時 泊 車 位 。 根 據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 C 2 項 和

F 項 的 建 議，改 劃 後 將 提 供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例 如 長 者、

青 少 年、復 康 和 衞 生 署 設 施 等 )，而 C 1 項 和 F 項 位 置

分 別 會 提 供 約 1 5 0 個 和 5 0 個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 以 及  

 

( g )  她 表 示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城 規 會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小 組 委 員 會 ) 已 考 慮 沙 田 靜 苑 的 情

況，並 檢 視 有 關 靈 灰 安 置 所 已 闢 設 獨 立 行 人 通 道 和 預

約 到 訪 的 安 排，而 申 請 人 亦 已 提 交 相 關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評 估 (包 括 交 通 管 理 和 環 境 方 面 )。 因 此 ，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同 意 改 劃 有 關 地 帶 作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相 關 面

積 為 0 . 0 2 公 頃，龕 位 數 目 上 限 不 得 超 過 1  7 1 6 個。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事 務 辦 事 處 負 責 監 察 有 關 牌 照 事 宜，規

劃 署 備 悉 委 員 對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意 見 。  

 

(會 後 備 註：規 劃 署 已 計 算 各 擬 修 訂 項 目 的 用 地，區 內

會 提 供 約 1 7 6 公 頃 休 憩 用 地 供 市 民 使 用 。 )  

 

1 6 .  黃 冠 樺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按 照 《 2 0 11 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 2 0 2 3 年 6 月 修 訂 版 )》， 於 擬 建 住 宅 樓 宇 與 最 低 地 面

層 距 離 最 多 2 5 層 的 樓 層 提 供 庇 護 層 (避 火 層 )； 以 及  

 

( b )  他 感 謝 和 備 悉 委 員 就 發 展 計 劃 與 鄰 近 屋 邨 接 駁 安 排

的 意 見 ， 並 表 示 房 屋 署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時 考 慮 有 關 意

見 ， 以 盡 量 便 利 市 民 通 行 。  

  



( 九 ) 

  負 責 人  

 

1 7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拓 署 )總 工 程 師 /專 責 事 務 (工 程 )李 桂 榮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相 關 部 門 已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探 討 沿 城 門 河 伸 延

單 車 徑 至 擬 議 建 築 物 一 帶 的 可 行 性，惟 結 果 顯 示，有

關 位 置 受 現 有 空 間 和 黃 竹 洋 街 斜 度 等 因 素 所 限 制，故

此 暫 不 考 慮 加 設 單 車 徑 ；  

 

( b )  他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的 河 道 緩 衝 區 可 減 少 對 棲 息 於 河 道

的 物 種 的 影 響，並 保 留 空 間 作 排 水 之 用。此 外，因 應

早 前 的 暴 雨，土 拓 署 已 聯 絡 渠 務 署 並 了 解 該 河 道 的 水

浸 風 險。參 考 該 河 道 的 水 位 測 量 計，暴 雨 期 間 該 河 道

的 最 高 水 位 約 位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5 8 . 5 米 ， 而 發 展 項

目 的 相 關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位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約 6 8 米 ，

有 關 位 置 亦 備 有 擋 土 牆 和 其 他 鞏 固 斜 坡 的 設 施 以 抵

擋 洪 水 ， 土 拓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情 況 ；  

 

( c )  他 表 示 樂 景 街 迴 旋 處 不 在 發 展 計 劃 的 初 步 交 通 和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範 圍 內，土 拓 署 在 設 計 階 段 時 會 與 運 輸 署

檢 視 有 關 位 置 的 交 通 情 況 ， 探 討 改 善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

相 關 部 門 亦 會 不 時 評 估 發 展 計 劃 一 帶 的 路 面 交 通，適

時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 以 及  

 

( d )  他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將 預 留 車 站 供 巴 士 和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使 用，以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服 務，連 接 鄰 近 的 鐵 路 系 統 和

其 他 地 區 。  

 

  

1 8 .  科 進 顧 問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生 態 學 家 李 明 洋 先 生 表 示 ，

根 據 初 步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錄 有 11 個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包 括 兩 種 植 物 (金 狗 毛 蕨 及 小 果 柿 )和 九 種 動 物 (鰓 刺 溪

蟹 、 領 角 鴞 、 紅 頭 穗 鶥 、 黑 喉 噪 鶥 、 素 雅 灰 蝶 、 金 斑 蛺 蝶 、 東

亞 家 蝠、銀 環 蛇 及 銅 蜓 蜥 )，而 這 些 物 種 在 本 港 其 他 類 近 的 生 態

環 境 亦 屬 常 見。發 展 計 劃 附 近 的 林 地 適 合 有 關 物 種 棲 息，發 展

  



( 十 ) 

  負 責 人  

過 程 中 亦 會 移 植 和 遷 移 受 影 響 的 物 種，並 提 供 林 地 補 償。因 此，

經 評 估 後 預 計 發 展 計 劃 對 總 體 生 態 的 影 響 並 不 顯 著 。  

 

1 9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地 政 楊 威 多 先 生 表 示 ，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估 計 涉 及 十 多 個 牌 照 和 6 0 多 個 住 戶 的 相 關 協 調 工

作 需 時 約 一 年 至 一 年 半 完 成 。  

 

  

2 0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沙 田 3 彭 綺 蓮 女 士 表 示 ， 石 門 工 業 區 附 近

的 工 業 大 廈 和 擬 發 展 範 圍 的 公 眾 停 車 場 有 泊 車 位 供 大 型 車 輛

使 用 。  

 

  

2 1 .  政 府 產 業 署 高 級 產 業 經 理 (發 展 項 目 ) 1 梁 美 燕 女 士 表 示 ，

政 府 現 就 火 炭 擬 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推 展 相 關 工 作 ， 而 火 炭 (東 )熟

食 市 場 亦 會 相 應 配 合 展 開 工 程，有 關 部 門 會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溝 通。經 考 慮 區 內 的 整 體 發 展，擬 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暫 不 考

慮 重 置 有 關 熟 食 市 場 。  

 

  

2 2 .  房 屋 署 高 級 規 劃 師 ( 6 )余 佩 詩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會 保 留 房 屋 類 別 的 彈 性，以 配

合 公 屋、綠 表 置 居 計 劃 及 其 他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之 間 的 需

求 轉 變，並 適 時 調 節 不 同 類 別 之 間 的 供 應 量，務 求 更

適 切 地 應 對 市 況 變 動，配 合 社 會 整 體 的 住 屋 需 要；以

及  

 

( b )  她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會 按 照《 準 則 》的 最 新 指 引，根 據 提

供 的 住 宅 單 位 數 量 來 釐 定 公 營 房 屋 的 住 用 泊 車 位 數

量，並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意 見，提 供 合 適 的 公 營 房 屋 泊 車

設 施 。  

 

  

2 3 .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2 )何 健 南 先 生 表 示，民 政 處 備

悉 委 員 就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的 意 見，亦 會 了 解 有 關 情 況，適 時 推

展 合 適 的 工 程 。  

 

  



( 十一 ) 

  負 責 人  

2 4 .  鍾 禮 謙 先 生 欲 了 解 石 門 工 業 區 現 有 的 大 型 車 輛 泊 車 位 是

否 可 供 非 有 關 工 廈 業 戶 租 用。此 外，他 關 注 室 內 停 車 場 對 車 輛  

高 度 和 長 度 限 制 未 必 能 配 合 部 分 大 型 車 輛 的 需 要 。  

 

  

2 5 .  許 立 燊 先 生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準 則 》現 時 對 住 戶 與 泊 車 位 數

量 比 例 的 要 求 ， 以 及 擬 提 供 公 眾 停 車 場 的 租 約 形 式 。  

 

  

2 6 .  鄭 仲 恒 先 生 關 注 大 廈 停 車 場 的 管 理 方 案 未 必 能 開 放 停 車

場 予 其 他 非 租 戶 或 非 業 戶 司 機 使 用 。 他 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參 照

《 準 則 》 釐 定 擬 提 供 的 泊 車 位 數 量 的 考 慮 基 準 。  

 

  

2 7 .  麥 潤 培 先 生 認 為《 準 則 》所 訂 的 住 戶 數 量 與 泊 車 位 比 例 未

能 符 合 市 場 實 際 需 要，導 致 私 營 停 車 場 的 泊 車 位 租 金 亦 隨 周 邊

發 展 調 整 ， 最 終 加 重 市 民 負 擔 。  

 

  

2 8 .  主 席 表 示 ， 發 展 計 劃 的 規 劃 和 相 關 的 安 置 安 排 尤 其 重 要 ，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能 盡 早 向 受 影 響 的 市 民 提 供 最 新 消 息 。  

 

  

2 9 .  陳 巧 賢 女 士 表 示，運 輸 署 已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詳 細 研 究 和 更 新

《 準 則 》，現 時 每 四 至 七 個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可 提 供 一 個 泊 車 位。釐

定 泊 車 位 數 量 時，有 關 部 門 亦 會 一 併 參 照 並 考 慮 發 展 項 目 與 鐵

路 站 的 距 離 ， 以 及 周 邊 的 交 通 配 套 等 因 素 。  

 

  

3 0 .  彭 綺 蓮 女 士 補 充，石 門 偉 達 中 心 停 車 場 可 供 現 時 使 用 擬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位 置 臨 時 停 車 場 的 大 型 車 輛 租 用 ， 運 輸 署 亦 會 在

擬 建 公 眾 停 車 場 盡 量 安 排 充 足 泊 車 位 數 量 ， 以 供 市 民 使 用 。  

 

  

3 1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沙 田 1 梁 家 棟 先 生 表 示，相 關 部 門 參 照《 準

則 》並 諮 詢 有 關 部 門 意 見，按 照 擬 建 公 營 房 屋 的 單 位 數 量 和 與

鐵 路 站 的 距 離 等 因 素 釐 定 住 用 泊 車 位 數 目。此 外，松 頭 下 路 和

桂 地 街 交 界 工 業 用 地 發 展 項 目 會 興 建 公 眾 停 車 場，屆 時 可 提 供

約 2 0 0 個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和 約 1 0 0 個 商 用 車 輛 泊 車 位，而 運 輸 署

亦 計 劃 在 桂 地 街 公 廁 附 近 增 設 電 單 車 泊 車 位。他 表 示 因 應 政 府  

 

  



( 十二 ) 

  負 責 人  

“ 一 地 多 用 ” 的 原 則，擬 建 火 炭 山 尾 街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亦 設 有 公

眾 停 車 場 ， 以 服 務 區 內 市 民 。  

 

3 2 .  鄭 仲 恒 先 生 表 示，泊 車 位 租 金 能 反 映 市 民 的 實 際 需 求。他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以 發 展 項 目 與 鐵 路 站 的 距 離 釐 定 可 提 供 的 泊 車

位 數 量 並 不 切 合 實 際 需 要。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正 視 問 題，為 區 內

市 民 提 供 充 足 的 泊 車 位 。  

 

  

3 3 .  鍾 禮 謙 先 生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未 能 有 效 安 置 現 時 使 用 修 訂 項

目 C 項 位 置 泊 車 位 的 大 型 車 輛。他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有 關 部 門 在 石

門 一 帶 調 查 大 型 商 用 車 輛 泊 車 位 的 方 式 。  

 

  

3 4 .  麥 潤 培 先 生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需 仔 細 考 慮 受 影 響 車 輛 的 泊 車

安 置 安 排。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於 會 議 後 盡 快 提 供 補 充 資 料，以 供

委 員 參 閱 。  

 

  

3 5 .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銅 鑼 灣 山 路 和 赤 泥 坪 村 一 帶 的 居 民 反 對 改 劃

有 關 位 置 (“ 綠 化 地 帶 ” )的 土 地 用 途 。 他 認 為 相 關 部

門 應 正 視 市 民 對 居 住 環 境 的 意 見 ； 以 及  

 

( b )  他 表 示 據 了 解，現 時 仍 有 不 少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等 候 牌

照 申 請 結 果 。 他 認 為 普 光 明 寺 一 帶 的 居 住 人 口 密 集 ，

考 慮 到 有 關 位 置 的 密 度 和 交 通 負 荷，有 關 位 置 不 宜 改

劃 作 “ 宗 教 機 構 ” 及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 。  

 

  

3 6 .  陳 巧 賢 女 士 表 示，城 規 會 已 就 銅 鑼 灣 山 路 和 赤 泥 坪 的 改 劃

申 請 考 慮 相 關 建 議 的 土 地 相 容 性 和 技 術 評 估 結 果。規 劃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  

 

 

 

 

  



( 十三 ) 

  負 責 人  

3 7 .  主 席 表 示，火 炭 的 泊 車 位 嚴 重 不 足，希 望 相 關 部 門 作 更 長

遠 規 劃。他 亦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於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或 之 前 向 發 衞 會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他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  

 

(會 後 備 註：規 劃 署、運 輸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已 於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向 發 衞 會 提 供 綜 合 補 充 資 料 。 )  

 

  

《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M O S / 2 7》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文 件 D H E H  5 2 / 2 0 2 3 )  

 

  

3 8 .  陳 巧 賢 女 士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3 9 .  主 席 欲 了 解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的 原 因，以 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M O S / 2 7》(大 綱 圖 )經 修 訂 後 會 否 增 加 於

有 關 土 地 申 請 興 建 村 屋 的 難 度，或 會 否 導 致 屋 宇 在 改 建 前 無 需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  

 

  

4 0 .  鍾 禮 謙 先 生 欲 了 解 有 關 “ 受 規 管 地 區 ” 將 由 哪 個 部 門 負

責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及 其 相 關 程 序，以 及 修 訂 大 綱 圖 後 能 否 增 加 執

法 效 率 。  

 

  

4 1 .  陳 巧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在 發 展 局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前，規 劃 署 在 有

關 位 置 並 無 執 管 權 力，而 梅 子 林 部 分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區 環 境 於 近 年 受 人 為 活 動 破 壞，發 展 局 局 長 按《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第 1 3 1 章 ) (《 條 例 》)獲 賦 予 的 權 力 指 定 有

關 位 置 為 “ 受 規 管 地 區 ”，讓 規 劃 監 督 就 不 符 合 大 綱

圖 規 定 的 發 展 採 取 管 制 行 動 ， 以 保 護 有 關 地 區 。 在

“ 受 規 管 地 區 ” 內，除《 條 例 》第 2 1 F 條 列 明 的 情 況

外 ，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有 關 地 區 進 行 或 繼 續 發 展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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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of Major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Open Space in Sha Tin OZP 

 

Type of 
Facilities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Provision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OZP 
planned 

provision 

 

Existing 
Provision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District Open 
Space  

10 ha per 100,000 
persons#           

50.80ha 
 

55.96 ha 61.72 ha + 10.92 ha 

Local Open 
Space  

10 ha per 100,000 
persons#   

50.80ha 99.36 ha 114.70 ha + 63.90 ha 

Sports Centre 
       

1 per 50,000 to 65,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district 
basis)       

7 5 7 0 

Sports Ground/  
Sport Complex    

1 per 200,000 to 

250,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district 
basis) 

2 1 1 -1 

Swimming Pool 
Complex – 
standard  

1 complex per 287,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district 
basis) 

1 2 2 +1 

District Police 
Station 
 

 

1 per 200,000 to 
500,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regional 
basis) 

1 0 0 -1 

Divisional Police 
Station           

1 per 100,000 to 
200,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regional 
basis) 

2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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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Facilities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Provision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OZP 
planned 

provision 

 

Existing 
Provision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Magistracy 
(with 8 
courtrooms) 
 

1 per 660,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regional 
basis) 

1 1 1 0 

Community Hall 
 

No set standard N.A. 10 11 N.A. 

Library          1 district library for 
every 200,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district 
basis)                 

2 3 5 +3 

Kindergarten/ 
Nursery 
 

34 classrooms for 1,000 

children    aged 3 to 

under 6 

250 
classrooms 

339 
classrooms 

358 
classrooms 

+108 
classrooms 

Primary School  
      

 

 

1 whole-day classroom 
for 25.5 persons aged 
6-11  

(assessed by EDB on a 
district/school network 
basis)   

774 
classrooms 

826 
classrooms 

854 
classrooms 

+80 
classrooms 

Secondary School   1 whole-day classroom 
for 40 persons aged 
12-17  

(assessed by EDB on a 
territory-wide basis)    

602 
classrooms 

935 
classrooms 

965 
classrooms 

+363 
classrooms 

Hospital    5.5 beds per 1,000 
persons 

(assessed by Hospital 
Authority on a 
regional/cluster basis)        

2,923 
beds 

3,294 
beds 

5,144 
beds 

+ 2221 
b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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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Facilities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Provision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OZP 
planned 

provision 

 

Existing 
Provision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Clinic/Health 
Centre  
 

1 per 100,000 persons 

(assessed on a district 
basis) 

5 3 5 0 

Child Care 
Centre     

100 aided places per 

25,000 persons#   

 

(assessed by SWD on a 
local basis) 

2,040 
places 

582 
places 

782 
places 

- 1,258~ 

places 

(A long-term 
target  

assessed on a 
wider spatial 
context by 

SWD~)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Centre  
 

1 for 12,000 persons 

aged 6-24#   

    

(assessed by SWD on a 
local basis)  

6 10 10 + 4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s Centre   

1 for 100,000 to 

150,000 persons#   

 
(assessed by SWD on a 
service boundary basis) 

3 3 4 + 1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s  

One in each new 

development area with 

a population of around  

170,000 or above# 

  
(assessed by SWD) 

N.A. 2 3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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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Facilities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Provision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OZP 
planned 

provision 

 

Existing 
Provision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s  
             

One in a cluster of new 

and redeveloped 

housing areas with a 

population of 15,000 to 

20,000 persons, 

includ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assessed by SWD) 

N.A. 10 13 N.A.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CCS) 
Facilities  
       

17.2 subsidised places 
per 1,000 elderly 
persons aged 65 or 
above#    

 (assessed by SWD on 
a district basis)      

2,857 
places  

 
 
 

1,162 
places  

 

 

1,998 
places 

 

 

- 859 
places~ 

 
(A long-term 

target  
assessed on a 
wider spatial 
context by 

SWD~)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21.3 subsidised beds 

per 1,000 elderly 

persons aged 65 or 

above# 

 

   

(assessed by SWD on a 
cluster basis)          

3,538 
beds 

 
 

1,751 
beds 

 

1,871 
beds 

 

-1,667 
beds~ 

(A long-term 
target  

assessed on a 
wider spatial 
context by 

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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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Facilities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Provision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OZP 
planned 

provision 

 

Existing 
Provision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Pre-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23 subvented places per 

1,000 children aged 0 – 

6# 

 

 

(assessed by SWD on a 
district basis) 

 

361 
places 

 

519 
places 

609 
places 

+248 
places~ 

(A long-term 
target  

assessed on a 
wider spatial 
context by 

SWD~) 

Day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23 subvented places per 
10,000 persons aged 15 
or above# 

 (assessed by SWD on 
a district basis) 

995 
places 

 
 

715 
places 

795 
places 

-200 
places ~ 

(A long-term 
target  

assessed on a 
wider spatial 
context by 

SWD~)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36 subvented places per 

10,000 persons aged 15 

or above#  

 
(assessed by SWD on a 
cluster basis) 

1,558 
places 

 

 
 

1,027 
places 

1,027 
places 

-531 
places~ 

(A long-term 
target  

assessed on a 
wider spatial 
context by 

SWD~)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Day Centre  
 

1 centre per 420,000 
persons# 

(assessed by SWD on a 
district basis)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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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Facilities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Provision 

 
Surplus/ 
Shortfall 

against OZP 
planned 

provision 

 

Existing 
Provision 

 

Planned 
Provis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vision)  

District Support 
Centr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 centre per 280,000 
persons# 

 

(assessed by SWD on a 
district basis) 

1 0 1 0 

Integrated 
Community 
Centre for Mental 
Wellness  

1 standard scale centre 
per 310,000 persons# 

 

(assessed by SWD on a 
district basis) 

1.5 1.9 2.4 + 1 

 

 

  
 
Note:   
The planned resident population is about 508,000.  If including transients, the overall planned population is 
about 531,600.  All population figures have been adjusted to the nearest hundred. 
 
Remarks: 
# The requirements exclude planned population of transients. 
     
~ The deficit in provision is based on OZP planned population while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adopts a wider spatial context/cluster in the assessment of provision for such facilities.  In 
applying the population-based planning standards, the distribution of welfare facilities, supply in 
different districts, service demand as a result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as 
well as the provision of different welfare facilities will be considered.  As the HKPSG requirements 
for these facilities are long-term goals, the actual provision will be subject to consideration of the SWD 
i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s appropriat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dopting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with long-, medium- and short-term strategies to identify suitable sites or 
premises for the provision of more welfare services which are in acute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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